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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
海盐县物业服务项目日常检查考核评分表（社区）
物业服务项目名称： 物业服务企业：

考核检查月份（季度）： 检查考核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目 序号 标准内容
规定

分值
评分细则 得分

业主委员会

业委会

工作评

价（ 10
分）

1 1.业委会建立印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并规范管

理；

2.公共经营收支情况每半年度公开不少于一

次，重大事项实行即时公开公示。

3 1.未建立管理制度的，每项扣 0.5 分，管理不规范的，每

项扣 0.5 分，最多扣 2 分；

2.每少一次公示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。

 业委会未成立的，合理缺项

2 1.按规定及时组织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会议；

2.主动接受业主意见建议，调解业主间物业纠

纷；

3.建立对物业服务企业合同履行情况监督机

制；

4.协助物业服务企业合同履行。

3 每发现一项不符合要求扣 1 分。

 业委会未成立的，合理缺项

3 1.建立红色物业议事阵地；

2.建立议事机制；

3.建立由社区、业委会、业主、物业公司共同

参与的议事组织，人员架构合理；

4.定期开展志愿活动、议事活动。

4 1.每发现一项不符合扣 1 分

物业服务企业

4
1.物业服务项目员工统一着装，佩戴明显标志； 2 1.未统一着装扣 1 分；未佩戴明显标志的扣 1 分；



2

基础

管理

（20
分）

5

1.建立健全环境卫生管理、秩序管理、设施设

备管理、工程管理、装修管理、财务管理、档

案管理等制度；

2.制定物业管理方案、各岗位职责及考核办法。

5 1.管理制度每发现一处不完整不规范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
分；

2.未制定物业管理方案，扣 1 分；

3.未制订岗位职责，每发现一项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；

4.未制订或未执行岗位考核办法，每发现一项扣 1 分，最

多扣 2 分。

6

1.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设立公开服务电话并

在明显位置公布；

2.接受业主（使用人）对物业管理服务报修、

求助、建议、问询、质疑、投诉等各类信息的

收集和反馈，并及时处理；

3.项目管理处有明显标识。

4 1.未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扣 1 分；

2.未公开服务电话或未在明显位置公布的，扣 0.5 分；

3.问题处理不及时，每发现一处扣 0.5 分，最多扣 2 分;
4.项目管理处无明显标识的，扣 0.5 分。

7
1.按照服务合同要求，人员配备到位；

2.每半年组织一次消防安全培训。
3

1.按合同每少 1 人扣 1 分，最多扣 2 分；

2.每缺一次安全培训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。

8
按要求执行物业服务事项公开公示工作制度。 4 1.公开位置、公开时间不符合各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；

2.公开公示内容有缺项或内容未及时更新，每一处扣 1
分，最多扣 3 分。

房屋管

理及设

施设备

维修养

护（ 32
分）

9
1.物业区域总平示意图、公示栏、路标及幢号

等标志明显，维护完好；

2.房屋外观完好，无装饰层脱落等情况。

4
1.第 1 项内容每发现 1 处不符合扣 0.5 分，最多扣 2 分。

2.第 2 项内容每发现 1 处不符合扣 0.5 分，最多扣 2 分。

10

1.按服务合同（装修管理协议）约定频次开展

装修巡查并记录；

2.小区红线范围内无违章搭建；

3.无擅自改变房屋和共用设施用途现象。

7

1.未开展巡查或巡查不到位、记录不完整扣 1 分；

2.物业企业对违章搭建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劝阻、制止

的，每次扣 1 分，最多扣 3 分；

3.违章搭建制止无效，未及时上报有关部门的，每次扣 1
分，最多扣 2 分；

4.每发现一处违章搭建或擅自改变用途扣 0.5 分，最多扣

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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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1.停车场、棚、房及其他公共场地等完好；

2.室外招牌、广告牌、霓虹灯按规定设置，无

安全隐患或破损；

3.小区内存在危险、隐患的部位有安全防范、

警示标识或维护设施。

2 每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的扣 0.5 分。

12
1.路面平整、无破损；

2.井盖无缺损无丢失；

3.路灯、楼道灯等公共照明无损坏。

3

1.每发现一处不平整、破损超过 1 平方米或虽不超过 1 平

方米，但在可视范围内有 3 处及以上破损的，扣 0.5 分，

最多扣 1 分；

2.每发现一处井盖缺损或丢失，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；

3.每发现一处公共照明损坏，扣 0.2 分，最多扣 1 分。

13

1.排水、排污管道根据合同约定定期疏通，.
屋顶垃圾定期清理，无堵塞外溢；

2.地下室、车库、设备房无积水、浸泡发生，

有日常维护记录。

3
1.无定期疏通记录，扣 1 分；

2.每发现一处堵塞或外溢，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；

3.地下室、车库、设备房无日常维护记录，扣 1 分。

14

1.消控员持证上岗，会熟练操作消防器材和设

施；

2.自动消防系统完好，可随时启用；消防系统

和主要消防设施远程联网监测。

3.消防器材无缺失、过期或损坏，常闭式防火

门处于关闭状态；

4.高层建筑小区应建立微型消防站，高层住宅

需明确“楼长”，高层公共建筑应明确消防安

全经理人。

11 1.持证上岗人员每少 1 人扣 1 分，最多扣 2 分；未能熟练

操作器材和设施的，扣 2 分。

2.自动消防系统无法正常启用或故障未及时消除的扣 2
分；消防系统和主要消防设施未远程联网监测，扣 1 分。

3.每发现一处器材缺失、过期或损坏的、常闭式防火门未

关闭，扣 0.5 分，最多扣 3 分；

4.高层建筑小区微型消防站未建立的，扣 0.5 分；高层住

宅未明确“楼长”，高层公共建筑未明确消防安全经理人

的扣 0.5 分。

15

1、电梯安全管理员持证上岗，投保电梯责任

保险；

2、各电梯均能正常运行；

3、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、安全注意事项、警示

标志、维护保养公示卡、安全责任明示牌均设

置电梯显著位置；

4、机房应配置空调、温湿计、消防器材和防

4 1、电梯安全管理员未持证的或未投保电梯责任保险，扣

1 分；

2、发现电梯未能正常运行的，每台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
分；

3、电梯的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、安全注意事项、警示标志、

维护保养公示卡、安全责任明示牌有缺失的，每发现缺

一项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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鼠设施。 4、机房内未配置空调、温湿计、消防器材、防鼠设施的，

每发现缺一项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。

公共秩

序维护

（ 15
分）

16
1.安装车辆管理系统，主出入口安排 24 小时值

岗；

2.外来车辆实行进出登记管理。

2 每发现一项不符合扣 1 分。

17

1.实行机动车停放管理，车辆停放有序；

2.无占用消防登高面，无堵塞消防通道现象。

5 1.发现一处堵塞交通，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扣 0.5 分，最

多扣 2 分；

2.发现一处占用消防登高面、堵塞消防通道的，扣 1 分；

最多扣 3 分。

18

1.实施非机动车停放管理，设置停放场地，停

放规范有序；

2.电动自行车不得停放在楼梯间、门厅、走道、

安全出口、消防登高面、消防通道，不得私拉

电线充电。

3 1.发现一处堵塞交通，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扣 0.2 分，最

多扣 1 分；

2.发现一处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间、门厅、走道、安全

出口、消防登高面、消防通道或私拉电线充电的，扣 0.5
分，最多扣 2 分。

19
1.监控设施运行正常；

2.记录保存 30 天以上。

3 1.监控设施损坏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5 分，最多扣 2 分；

2.记录未按要求保存的，扣 1 分。

20
对火灾、治安、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有应急预

案，并开展演练。

4 1.预案缺少一个扣 0.5 分，最多扣 2 分；

2.电梯困人、火灾演练少于 1 次/年，扣 1 分/次。

环境卫

生管理

（ 16
分）

21
有专职保洁人员按服务频次进行保洁。 2 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.5 分，最多扣 2 分。

22
1.无饲养家禽家畜；

2.文明饲养宠物。

2 1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扣 0．5 分，最多扣 1 分；

2.未劝阻的每次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。

23
制定消杀计划，定期开展灭鼠、除虫等消杀工

作，做好消杀记录

1 1.未制定消杀计划扣 0.5 分；

2.未按消杀计划定期开展灭鼠、除虫等消杀工作及记录

的，扣 0.5 分。

24
1.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责任制和日常管理制

度；

2.按规定配备劝导员，并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宣

5 每发现一项不符合要求扣 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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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、劝导；

3.建立垃圾分类管理台账；

4.按照有关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站

等垃圾收集设施；

5.生活垃圾实行分类运输。

25
1.建筑垃圾、大件垃圾、园林垃圾设置专用场

地并做好围护，实行封闭式管理；

2.场地整洁，及时清运。

2 1.每发现一项设置不符合的，扣 1 分；

2.每发现一项未及时清运的，扣 1 分。

26

1.房屋共用部位保持清洁，无乱贴、乱画；

2.管道井、楼道等公共部位无堆放杂物等占用

现象；

3.共用场地无烟头、纸屑等废弃物；

4.公共区域无乱晾晒现象。

3
每发现一项不符合的，扣 1 分。

绿化养

护管理

（7 分）

27

1.无破坏、践踏、占用、乱种植现象；

2.基本无杂草，基本无裸露。

3 1.每发现一处践踏、破坏、有乱种植、占用现象每处扣

0.5 分，最多扣 2 分；

2.杂草较多或裸露面积超过 1 平方米的，1 处扣 0.5 分，

最多扣 1 分。

28
1.绿地内乔木存活率 100%；
2.灌木和草坪存活率 95%以上。

2 每发现一项不符合扣 1 分；

29
绿地内无纸屑、烟头、白色污染等杂物。 2 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0.5 分。

合计 100
备注 以上每项扣分在该项分值内扣完为止；考评中实际无此项目的不扣分（如多层住宅小区无电梯、尚未具备业委会成立条件等），

应以得分率确定实际得分；业委会具备成立条件未成立的，业委会工作评价（8 分）不得分。

加分项

目（ 10
分）

30 鼓励建立物业服务费用监管机制。 3
已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测评的，加 1 分；已开展资金监管

的，加 2 分。

31
结合项目管理实际，鼓励经过规定程序及时调

整物业服务费。
2 3 年内物业服务费有调整的，加 2 分。

31 鼓励运用数字化、信息化手段开展物业服务管 5 物业服务项目当年度有 5 个以上场景应用接入市级“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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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 慧物业”平台的，加 3 分；物业服务企业开发物业管家

平台，注册和使用业主达到 50%以上的，加 2 分。

 注：该项目加分需提供主管部门认可的印证材

料。


